配电房管理制度
一、配电房的安全管理工作由工程部门具体负责。
二、配电房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，严格执行持证上岗，严禁无证操作。
三、配电房人员必须熟悉电房内的所有电器设备及性能，严格遵守配电操作规程及值班记录，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。
四、值班时要集中精力，勤巡视、勤观察，密切注意各种仪表和信号装置的变化，做好值班记录。如有异常情况，应及时报告主管部门领导，不得擅自处理。
五、严格遵守交接班制度。交接班时，当班人员和接班人员要对设备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做好记录，分清责任及时处理。若发生突然事故，要及时弄清，采取安全措施及时处理，并及时报告。
六、掌握施工现场的用电指标及供电情况，及时向项目部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准确的数据。
七、定期对供电房设备维修、保养，保证设备完好，正常运转。
八、严禁在配电房内会客，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配电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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